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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关出口转内销该怎么办？  

1.适用出口免抵退税办法的企业 

 

由于在计算免抵退税额时，相应的进项税额已在当期应纳增值税税额中进行了抵扣，所以，

在视同内销货物计提销项税额后，无须另行抵扣其对应的进项税额。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在

发生退运的次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用负数冲减原填报的免抵退税申报数据，同时按照现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账务调整，需要将外销收入调整为内销收入。如果属于出

口货物征退税之差的部分税额已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的，需作进项税额转入，并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 

 

  2.适用出口免退税办法的外贸企业 

 

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第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在发生内销或视同内销货物的当

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并在取得证明的下一个增值税纳税申报

期内申报纳税时，以此作为抵扣凭证，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企业开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

须注意相关的凭证资料要求和申报表的填报要求，并注意，如果属于出口货物征退税之差的

部分税额已转入成本的，应将相应金额从成本中转回，计入进项税额。 

 

特别注意： 

 

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办理出口退税时，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等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 号）等政策

的规定，在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做“退税勾选”，若商品是用于国内销售的，则需要进

行“抵扣勾选”。 

 

如果企业已做“退税勾选”，但尚未确认勾选，处理起来比较简单——撤销勾选后，重新作

“抵扣勾选”即可。 

 

如果企业的货物前期因计划出口，已进行了“退税勾选”确认，后实际用于国内销售的，可

通过出口退税申报系统，填写《增值税专用发票误勾选退税且未申报退税回退申请》，经主

管退税机关审核通过后，在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重新进行抵扣勾选。 

 

在进行发票勾选更正后，一方面要注意相关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及库存商品的冲减

及结转，另一方面还需要冲减原先计提的出口退税。 

 

 

 



                    

2、减税降费政策操作指南——小型微利企

业减征企业所得税政策 
一、适用对象 

  小型微利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二、政策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

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 

 

  其中，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操作流程 

 

  1.享受方式 

 

  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均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

理方式，企业只需通过填写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即可享受，同时将以下资料留存

备查： 

 

  （1）所从事行业不属于限制和禁止行业的说明； 

  （2）从业人数的计算过程； 

  （3）资产总额的计算过程。 

  2.办理渠道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3.申报要求 

  （1）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汇算清缴所得税时均可享受减免政策。 

  （2）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小型微利企业的资产总额、从业人数、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指

标，暂按当年度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 

  （3）在预缴申报时，企业应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

报表（A 类）》（A200000）第 13 行“减：减免所得税额”下的明细行次填报“符合条件

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事项，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

和年度纳税申报表（B 类，2018 版）》（B100000）第 17 行“减：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

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报。 

  在汇算清缴申报时，企业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7

版）》（A107040）第 1 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或《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B 类，2018 版）》（B100000）第 17



                    

行“减：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报。 

  （4）对于通过电子税务局申报的小型微利企业，申报系统将根据申报表相关数据，自

动判断企业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符合条件的，申报系统还将进一步自动计算减免税

金额并生成表单，纳税人确认即可。 

  4.相关规定 

  （1）小型微利企业不区分征收方式，均可享受减免政策。 

  （2）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 

  （3）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已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汇算清缴企业所得

税时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补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四、相关文件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 12 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

13 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

项的公告》（2021 年第 8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的公告》（2021 年第 3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9

年第 2 号）； 

  6.《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发布） 

五、有关问题 

 

1.A 企业为小型微利企业，2021 年第 1 季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50 万元，第 2 季度应纳税所得

额为 150 万元，其实际应纳所得税额和减免税额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答：2021 年第 1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A 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50 万元×12.5%×

20%=1.25 万元；减免税额=50 万元×25%-1.25 万元=11.25 万元。 

 

  第 2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相应的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为 150 万元，那么 A 企业实际

应纳所得税额=100 万元×12.5%×20%+（150 万元-100 万元）×50%×20%=2.5 万元+5 万

元=7.5 万元；减免税额=150 万元×25%-7.5 万元=30 万元。 

 

2.企业既符合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条件，也符合小型微利企业减征所得税政策条件，怎么适

用？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虽然后续

出台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政策，今年又出台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对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

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政策，综合来看，属于一项低税率优惠。由于西部大

开发优惠也是低税率优惠，企业既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条件，又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条件，可按照自身实际情况从优选择其中一项政策适用优惠税率。 

 

3.视同独立纳税人缴税的二级分支机构是否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答：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企业应以法人为主体，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

所得税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



                    

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经营情况应并入企业

总机构，由企业总机构汇总计算应纳税款，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3、差旅费报销的稽查及审核要点  

 
差旅费是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支出项目。 

 

差旅费是指出差期间因办理公务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公杂费等各项费用。 

 

差旅费报销的稽查及审核要点有什么？您关心的全在这了！ 

01 

差旅费税前扣除稽查及审核要点 

 

差旅费是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支出项目。在稽查及审核过程中主要是审

核：因公出差期间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和公杂费以及差旅补贴等各项费用。 

 

在核查中该费用报销者必须是本企业任职受雇的员工，出差的前提必须是因企业经营活动需

要为目的。差旅费税前扣除必须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即：出差人员姓名、地点、时间、任

务、支付凭证等。 

 

差旅费可以作为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核心，即应能够提供证明其真

实性的合法凭证。 

02 

差旅费报销稽查及审核的主要内容 

 

1）出差旅途中的费用支出，包括购买船、火车、飞机的票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及其他

方面的支出。 

 

2）外地招待客户的餐费不能计入差旅费中，应该计入业务招待费中，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

税前扣除。 

 

03 

 差旅费稽查附加资料的检查 

 

1）员工报销时填制的报销单据，及附的原始票据真实性：即：出差申请、机票、火车票、

汽车票、船票、住宿发票、会议通知、过路费、过桥费等 。 

 

差旅费报销单据，如果无本人姓名的原始发票须在背面签名。 

 

2）乘坐飞机的，订票费、改签费、退票费、往返机场的车费报销真实合法的票据。 

 



                    

3）计算出差补助天数=出差返程日期-出差出发日期。 

 

4）检查报销者根据企业财务规定填写真实合法的凭证。对项目填写不完整或字迹模糊不清

的企业应该补充说明及提供合法有效证明；对涂改、伪造或变造原始票据、虚报出差天数的

属于无效证明材料，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5）原始票据丢失、毁损的，企业必须提供有效详细书面说明及需报销单据明细项目、金额。 

 

6）对于取得的不符合国家税法规定的证明资料，不得做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凭据，例

如：白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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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旅费增值税稽查认定原则 

 

1）机、火车票增值税：可抵扣 

 

2）公交、打车票增值税：不能抵扣 

 

3）住宿费增值税：可抵扣 

 

4）餐费增值税：不可抵扣 

 

员工出差取得的国内运输注明身份信息的飞机票行程单与火车票、公路、水路可以计算抵扣

增值税；公交、打车费、餐费不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取得抬头为企业名称的交通费电子

普通发票可以抵扣进项税；住宿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抵扣进项税的。实务中在居

住的酒店就餐费用可能和住宿费开在一张票上，则可以先抵扣，再做进项税额转出。 

 

非本企业雇员发生的购进旅客运输服务不得抵扣。劳务派遣由用人单位抵扣。 

 

05 

差旅费免征个人所得税稽查认定 

 

报销者取得差旅费补贴在《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国税发（1994）089 号）规

定的范围内免交个人所得税。 

 

①独生子女补贴； 

 

②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 

 

③托儿补助费； 

 

④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切记两个方面的理解： 



                    

 

1）以上补贴均指国家相关部门规定标准范围内。超过标准必须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2）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政策规定，单位以现金方式给出差人员发放交通费、餐费

补贴应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06 

为外单位报销差旅费稽查原则 

 

1. 外单位有偿提供为企业提供劳务，合同约定了差旅费由本单位承担或报销，而自己企业

承担或报销差旅费属于劳务费支付的一种形式。 

 

企业在取得劳务者提供的劳务发票以后，可以按照劳务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比如为

律师报销办案差旅费，为注册会计师报销去外地子公司审计的差旅费等。 

 

2. 客户到企业进行业务洽谈，企业为其报销的住宿、交通费应计入业务招待费按照规定的

标准进行税前扣除。 

 

3. 企业为企业之外没有业务关系人员报销其差旅费不的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